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備觀議三表件  

110 學年度彰化縣鹿港國中  公開授課  

       公開授課前會談紀錄表（共同備課） 

教學人員：  游淑斐老師       任教年級： 七年級   

任教領域/科目：  藝術/音樂   教學單元：音樂有「藝」思/音樂元素點點名  

觀課人員：  郭雅端老師         

觀課前會談時間： 110 年 9 月 7 日 11：00 至 12：00 地點：  圖書館2樓           

預定公開觀課時間： 110 年 9 月 10 日 13 ：15 至 14： 00 地點： 音樂教室  

 

ㄧ、教學目標： 

1.透過生活情境的觀察，認識音樂的元素。 

2.藉由擊樂器在音高上的基本概念，了解表現節奏的不同形式。 

3.從「校歌」的習唱，理解音樂元素在樂曲中的呈現。 

4.經由記譜法等介紹，了解音樂的表達與呈現。 

 

二、教材內容： 

1.音樂元素點點名：說明節奏的定義。藉由拍手發出聲音，打出不一樣的節奏型態。 

2.介紹各種不同的擊樂器：1.無固定音高級樂器2.有固定音高的擊樂器。 

3.音樂元素點點名：說明曲調、和聲的定義。習唱「校歌」，理解音樂元素在樂曲中

的呈現。 

4.介紹五線譜、簡譜、認識音名與唱名，另外再藉由此延伸首調唱名法與固定唱名

法。 

 

三、學生經驗： 

1.引導同學討論出生活中常聽的聲音或音樂，樂音與噪音的差異。 

2.藉由已學會的「校歌」習唱，介紹音樂三要素。 

 

四、教學活動（含學生學習策略）： 

1.引導同學討論出生活中常聽的聲音或音樂，分辨「樂音」與「噪音」的差異。 

2.藉由「校歌」的習唱，理解音樂元素在樂曲中的呈現。 

3.介紹五線譜、簡譜、音名與唱名，另外再藉由此延伸首調唱法與固定唱法。 

 

五、教學評量方式(請呼應教學目標或學習目標，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)： 

1.實作評量  2.發表  3.問答   

六、專業回饋會談時間地點： 

 110 年 9 月 10 日 14:00 至 15:00 地點：音樂教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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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察紀錄表  (觀) 

授課教師：   游淑斐老師    領域/科目：     藝術/音樂         任教班級：  七年 2 班 

回饋人員：   郭雅端老師     任教領域/科目：  健康與體育/健康                  

教學單元：音樂有「藝」思/音樂元素點點名 

教學節次：共  4  節，本次教學為第  1  節       觀察日期：   110  年  9  月  10  日 

觀察者身分(可複選) □校長 □輔導員  ｖ校內教師  □學者專家  □家長代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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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-2掌握教材內容，實施教學活動，促進學生學習。 ｖ   

A-2-1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

驗，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。 

1.以引導同學討論出生活中常聽的聲音或音

樂，連結學生生活引起學習動機。 

2.透過學生實際「校歌」的習唱，理解音樂元

素在樂曲中的呈現。 
A-2-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，協助學生習得重

要概念、原則或技能。 

A-2-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，以理解或熟

練學習內容。 

A-2-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，適時歸納或總

結學習重點。 

A-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，幫助學生學習。 ｖ   

A-3-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，引導學生思

考、討論或實作。 

1.透過問答方式引導學生思考、發表。 

2.透過學生實際「校歌」的習唱，體驗音樂元

素在樂曲中的呈現。 A-3-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。 

A-3-3 運用口語、非口語、教室走動等溝通

技巧，幫助學生學習。 

A-4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，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。 ｖ   

A-4-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，評估學生學習成

效。 

1.透過「校歌」的習唱，實作評量。 

2.運用發表、問答方式加強學習效果。 

A-4-2 分析評量結果，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

學習回饋。 

A-4-3根據評量結果，調整教學。 

A-4-4 運用評量結果，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

性課程。(選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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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人員：  游淑斐老師       任教年級： 七年 2 班    

任教領域/科目：  藝術/音樂   教學單元：音樂有「藝」思/音樂元素點點名  

公開觀課時間： 110 年 9 月 10 日 13 ：15 至 14： 00   地點： 音樂教室  

 

 

 

 

 


